
113年度新修訂建築物施工管理法規說明

113.12.12



簡報大綱

壹、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維護公共設施管理要點

貳、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參、強化軌道兩側建築工地施工安全措施

肆、施工計畫諮詢會作業要點



壹 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
維護公共設施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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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維護公共設施管理要點

修正日期：113年8月8日

修正重點

第六點、公共設施主管機關應於施工期間列管現況實測資料，並得隨時派員巡查承造人對該

管公共設施之維護狀況，如未達維護標準或因施工產生損壞而未經核准者，應依職權加以取

締或告發，並得通知本府建築管理處予以管制。

前項情形，承造人應於改善或修復完成後，檢附複查申請書（如附件二）向公共設施主管機

關申請複查。經公共設施主管機關通知本府建築管理處予以管制者，應於使用執照申請時

檢附公共設施主管機關核發之複查合格或解除管制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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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維護公共設施管理要點

第七點、公共設施主管機關發現公共設施因建築施工受損而認有危害公共安全、妨礙公共交

通或公共衛生者，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裁罰外，應予列管及通知承造人限期改善，並得通知本

府建築管理處為下列處置：

(一)管制該建造（雜項）執照工程應於申報下一階段施工勘驗前改善完成。

(二)損壞公共設施已造成交通或公共安全危險，應立即修復者，勒令該建造（雜項）執照工

程停工。

前項情形，承造人依限完成改善或修復後，應檢附複查申請書（如附件二）向公共設施主管

機關申請複查，複查合格者，始得復工或撤銷施工勘驗管制。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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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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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修正日期：113年10月14日

修正重點

第十六點、建築工程進行時，應依噪音管制法令有關規定管制噪音，並依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公告事項辦理。違反噪音管制情形嚴重者，建築主管機關應通報該管機關巡查取締。

易產生震動或灰塵散播之工程，限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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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噪音管制規定

「桃園市噪音管制區內不得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之行為及其時間、地區或場所」

公告事項

法規體系：桃園市法規/環境保護類

四、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平日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與例假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及晚上

六時至翌日上午八時，不得以手持工具或動力機械等方式，從事吊掛、裝載、卸料、搬運、敲擊、鑽孔、

鋸切、釘合、打磨或其他產生施工噪音之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二)有危及公共安全、污染環境及影響民生用水、用電、用氣或通訊之搶救（修）工程。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屬連續性或必要之工程於管制時段施工者，惟仍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第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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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施工噪音與環保規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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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第二十點、經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發布本市行政區域內發生震度四級以上地震，該行政區域施

工中建築工地，應於地震後七日內，由承造人及監造人填具「桃園市地震災害後工程設施檢

核表」（如附件二），函送本府備查，地震前七日內有澆置混凝土者，應針對該樓層結構

安全委由專業公會鑑定，鑑定工作項目（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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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參 強化軌道兩側建築工地
施工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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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本市建築工程於施工期間應妥善設置防
止物料飛散或墜落之措施，建議增設室內
物料傳遞開口及加強防塵(護)(墜)網及斜
籬等設施。於吊升或卸放材料、器具、工
具等使用吊索、吊帶等，有助降低災害發
生風險。

工程有採用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作業如塔式
起重機、固定(移動)式起重機及施工電梯
等，要求落實實施自主檢查及維護作業。

強化軌道兩側建築工地施工安全措施

源頭加強工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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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本市建築工程於施工期間應妥善維護本
市公共設施，不得任意堆放建築材料及機具，
不得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倘有臨時使用道路之需，請依規定向公共設
施主管機關提出臨時使用道路申請。

臨捷運軌道吊掛作業並應於施工前向桃捷行
控中心回報，並提出施工通報單。

源頭加強工地管理

強化軌道兩側建築工地施工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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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本市建築工程如位屬「大眾捷運系統兩
側禁建限建辦法」及「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
法」劃定之禁限建範圍者，其施工計畫書應
依「桃園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諮詢會
作業要點」第2點第4款規定辦理，以加強
軌道兩側建築工地施工安全，於核發建造
(雜項)及拆除執照時加註，分別於申報放
樣勘驗及開工前進行管制。

針對施工過程中的安全性、對周邊環境的影
響、交通動線及緊急應變措施等方面進行全
面審查並提供具體建議，施工單位必須依據
外審結果落實於施工計畫，才能施工。

源頭加強工地管理

強化軌道兩側建築工地施工安全措施



肆 施工計畫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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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諮詢會
為加強建築工程施工管理，維護施工品質，減少施工災害，要求達一定規模之

建築工程於放樣勘驗前將施工計畫書送審查機構申請召開「施工計畫諮詢會」。

適用之建築物範圍：
(一)本市山坡地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涉及開挖整地之建築或雜項工程。
(二)建築物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樓以上。(高樓層)
(三)地下層總深度（含基礎）在九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二層之建築物

或開挖範圍達三千平方公尺之建築工程。(深開挖)
(四)其他有安全顧慮之建築物經本府認有必要者。

審查提供專業意見包括施工技術服務與諮詢、災害預防與應變之建議，供承
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參考，並補充於施工計畫書內簽證負責。

施工計畫外審機制(1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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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自112年8月導入「施工計畫外審機制」確保山坡地大規模開
挖、高樓層及深開挖之建築工地施工安全；陸續發生施工材料掉
落、機具傾倒等影響公共安全、交通事件，因此源頭加強鄰近軌
道工地管理強度，要求在重要交通設施附近的工地，由第三方專
業機構進行審查並納入施工計畫，降低施工過程中的風險，確保
市民及乘客的安全。

施工計畫外審機制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